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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昇博士班研究生之研究能力，使具備應有之學養，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、學位

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等之規定，訂定「實踐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」以

下簡稱本要點。 

二、各系(所)應根據本要點，訂定該系(所)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，經系(所)務會

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。 

三、博士班研究生具有下列條件者，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： 

（一）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。 

（二）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

前二款應修課程及資格考核，應依各系(所)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四、資格考試每學期得辦理一次，由各系(所)自訂考試日期並受理申請。 

五、各系(所)受理資格考核申請後，應即組織委員會辦理有關考核事宜。資格考核方式、考

試科目由各系(所)訂定，並明列於各系(所)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中。第二

條 本校學生入(轉)學、保留入學資格、繳費、註冊、選課、修業年限、學分、成績、

請假、缺課、曠課、轉系(組)、輔系、雙主修、學程、休學、復學、退學、開除學籍、

畢業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等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學則辦理。 

六、各系(所)第一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，第二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提交資格考核成

績於教務單位並登錄於歷年成績表。 

七、博士班研究生未在所屬系(所)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，或博士學

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不合格，經重考一次仍不合格者，應令退學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公告實施，並報教育部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